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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石家乡做好2025年野生菌食物中毒

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民委员会、乡内设有关管理岗：

《石家乡做好2025年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方案》，经乡党委、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结合我乡实际抓好工作落实。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石家乡做好2025年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方案
    根据《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2025年食用野生菌中毒防控工作的通知》（石食药安办〔2025〕4号）文件精神，目前野生菌进入生长旺盛期，大量群众采摘食用野生菌，野生菌销售行为较为普遍，微信朋友圈、抖音等网络平台充斥大量采摘野生菌的视频，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风险增加。为有效预防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事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压实防控工作责任意识

各村民委员会、乡内设有关管理岗要高度重视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饮食安全，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对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早安排早部署，将预防野生菌中毒防控工作当作当前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并与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提升野生菌食物中毒风险防范能力。
二、加强组织领导

乡党委成立做好2025年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谭盼任领导小组组长，贾双艳任副组长，各村民委员会、乡内设有关管理岗负责人为成员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应急办，由刘骞同志任办公室主任，黄建超同志负责此项工作的开展实施。
三、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提升群众自主防范能力

我乡野生菌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其中存在多种有毒品种且不易鉴别，食用有毒野生菌中毒后没有特效疗法，病死率高、风险极大。从历年发生的野生菌中毒事件来看，受生长环境、烹饪方式等因素影响，市民常食用的野生菌也易出现中毒现象。各村民委员会、乡内设有关管理岗要结合实际，广泛宣传野生菌食物中毒相关知识。重点宣传误采、误食有毒野生菌带来的严重后果。充分利用政务微信、电子显示屏、微信朋友圈、抖音等多种渠道，通过播放公益广告、有毒蘑菇中毒案例、印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开展防控宣传工作，大力宣传食用野生菌风险。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防控的良好氛围，切实提高人民群众自我辨识能力和防范意识，主动做到不采、不食、不买、不卖。

四、各司其责齐抓共管，确保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乡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统筹做好我乡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安排，指导各村民委员会、乡内设有关管理岗依据职责开展好各项工作。会同乡纪委对各村民委员会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乡应急管理岗：一是要加强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的组织实施，完善应急预案。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发挥村食品安全协管员作用，把防控知识宣传到家家户户。广泛宣传引导人民群众不要随意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尤其是颜色鲜艳或霉变的野生菌。不凉拌、不烧烤野生菌食用，加工制作过程中烧熟煮透。三是督促学校食堂、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餐单位、医院食堂、婚丧嫁娶、农村集体聚餐和会议集体用餐等群体性聚餐，严禁加工野生菌类，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四是要加强公路沿线巡查监管，发现销售及购买野生菌的群众及时劝退。五是充分发挥三级林长组织体系作用，督促护林员强化网格化管理，加强巡查检查，对进山入林人员加大野生菌食物中毒知识的宣传。

乡文明实践岗：安排宣传预防野生菌食物中毒相关知识，播放《关于预防野生菌、野菜野果、生蜂密、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的公开信》。牵头做好野生菌食物中毒事件舆情处置工作。

乡社会保障岗：一是督促乡卫生院加强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救治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对医务人员开展野生菌中毒事件的处置能力培训，全面掌握野生菌中毒的诊疗技术和抢救措施，规范诊疗服务，杜绝、减少医患纠纷发生。二是指导做好抢救野生菌中毒的急救药品、器械及人员的准备工作，畅通医疗救治渠道，开通院内救治“绿色通道”，保证及时有效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地救治中毒人员。三是通知村卫生室在得知疑似误食野生菌中毒人员后，不得留观治疗，在采取必要的抢救措施后转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等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四是督促卫生院建立健全值班报告制度，畅通信息渠道，做好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准备工作。医务人员接诊相关患者时，要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一旦发现有误食野生菌中毒事件，在全力做好救治等处置工作的同时，严格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处理的相关工作要求及规定，及时按程序报告并处理治疗。

乡农业服务岗：配合开展宣传工作，敦促辖区内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严禁采售野生菌。

乡内设其他有关管理岗：依据职责做好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

五、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各村民委员会，乡卫生院要落实信息报告制度，保持信息畅通，加强应急处置，一旦发现有疑似野生菌中毒事件的，严格按突发事件应急报送程序的要求向乡政府值班室及乡应急管理岗报告。同时迅速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对野生菌中毒事件进行处置，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六、加强督查检查，确保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乡食品药品监管办要会乡政府督查室，对全乡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全面如实反映工作进展情况，对部署不及时、措施不到位、防控不得力的在全乡通报，并将检查结果纳入本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核结果运用。

各村民委员会要把野生菌食物中毒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总结中报乡食品药品监管办。

附件：关于预防野生菌、野菜野果、生蜂蜜、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的公开信

附件
关于预防野生菌、野菜野果、生蜂蜜、 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的公开信

广大市民朋友:

为预防误食有毒野生菌、野菜野果、生蜂蜜和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现向全县人民致信如下:

一、充分认识有毒野生菌、野菜野果的危害性。食用有毒野生菌、野菜野果中毒症状严重，存在发病急，医疗救治困难， 死亡率高的现象。因此，广大市民不要轻信民间或网传的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有毒野生菌、野菜野果鉴别方法，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餐饮单位严禁使用有毒野生菌、野菜野果作为食材；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集市）、公路沿线等场所严禁售卖野生菌。

二、不加工、不购买、不销售使用“七、八月蜜”。在购买蜂蜜时应该做到“一看二尝”，即：看蜜的颜色，如呈浅红色、蓝色、灰色，疑为毒蜜 ;尝蜜的味道，若发现苦、麻、辣、涩，疑为毒蜜。每年4月至8月间是有毒植物流蜜盛期，蜂农要高度关注蜂场周围3公里内蜜源植物分布情况，如发现有毒蜜源植物分布较广就必须迁场。

三、农村集体聚餐加工场所应远离垃圾堆、禽畜圈养地及其它污染源。农村集体聚餐厨师（帮工）应持有效健康证明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在举办宴席之前向所在地村（社区）和市场监管部门申报备案，并将报备情况、厨师（帮工）健康情况、食材采购来源等在聚餐场所公示。聚餐期间，严禁采购过期变质和“三无”食品；不用野生动物、非法捕捞渔获物及其制品作原料加工食品。严禁使用野生菌、野菜野果和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未经检验检疫的畜禽肉类，不食或少食凉菜和卤肉卤菜，慎用四季豆、扁豆、鲜黄花菜、发芽土豆等食材。建议不要购买无色液体酒精燃料。要将液体酒精燃料和白酒分开存放，将分装白酒的器具与液体酒精燃料分开，切莫将液体酒精燃料当成白酒饮用。将食材、食物与农药化肥等严格分开存放，规避混放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

四、发生野生菌、野菜野果、生蜂蜜、农村集体聚餐食物中毒时，应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电话：12315；食物中毒救治电话：120。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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